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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根據我國《海關緝私條例》及《懲治走私條例》，分別討論走私

行為之行政罰與刑事罰之區別及其認定標準。 

二、我國為「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」（WCPFC）會員國，該委員會於

2006 年通過《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之登臨與檢查程序》，行政院

海巡署亦在 2010 年 4 月訂定《海岸巡防機關執行中西太平洋漁業委

員會公海登臨檢查作業要點》，依該作業要點規範，海巡人員執行

登檢前、登檢期間及完成登檢後應注意哪些事項？ 

三、海巡人員被賦與查察海域、海岸等區域的秩序維持及查察走私與非

法入出國等犯罪的任務。試問海巡人員與《警察職權行使法》之關

聯性中現行規定及應如何調整為宜？ 

四、部分海巡人員具有司法警察身分的刑事偵查人員，得依《刑事訴訟

法》賦予職權偵查犯罪；同時也具有《國家情報工作法》中的情報

人員身分，得蒐集國家安全情報，請分析一個執法人員同時具有兩

種身分的適當性？ 


